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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先生：为了夜间行驶时车灯照明能
更好，我给小车加装了前大灯。一个月前，
我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对方
车辆3万余元损失。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的
发生与对方司机受到我车灯刺眼的影响，
无法看清路况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我应当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我要求保险公司
在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范围内理赔我向对方
支付的修理费用时，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保
险合同中已经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
机动车改装、加装而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
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否则因此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请问：保险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答：保险公司的理由是成立的，即其有
权拒绝理赔。

首先，你的私自改装行为违法。汽车改
装是指车主根据自身需要，将汽车制造厂家

生产的原形车进行外部造型、内部造型以及
机械性能的改动，主要包括车身改装和动力
改装两种。你给小车加装大灯，属于车身改
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
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
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
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你给小车加
装大灯，因改变了小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
者特征，而与之相违。

其次，你私自改装导致了小车驾驶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加装大灯后，小车晚
上发出的灯光超出了正常范围，在行车这
种危险的环境下，无疑会增加对面来车对
方向及路面状况等的判断难度，增加事故
的概率，即显著增加了危险程度。本案交
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中，关于交通事故的
发生与对方司机受到你的车灯刺眼的影

响，无法看清路况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结
论，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姑且不
论你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已将小
车改装、加装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作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有
权据此拒绝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
理赔，即使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因《保
险法》第52条已明确规定：“合同有效期
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
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
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
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即你同样
必须承担不利后果。

（俞为鹏 提供）

第十九次全国“爱耳日”主题：
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

第十九次全国“爱耳日”宣传口号：
!听见未来——早预防，早康

复 推进残疾预防
!保护听力健康 减少噪声，保

护听力
!做好初级耳科保健
!听见未来——关注听障儿童

融合教育
!关注老人生活质量，及早进

行听力康复
!关注听力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1.什么是听力障碍？听力障碍

的发生率是多少？
听力障碍俗称耳聋，是指各种

原因导致人听觉困难，听不到或听
不清环境声及言语声。其程度包括
以下几种：

!轻度：听力损失 26-40dB
Hl，听谈话声有困难

!中度：听力损失 41-60dB
Hl，听大声说话有困难

!重度：听力损失 61-80dB
HL，对着耳朵大声喊只能听到几个
词

!极重度：听力损失"81dB
HL，对着耳朵大声喊也听不到任何
词

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
为 1‰—2‰，随着年龄增长，永久
性听力障碍可持续增加，5岁前听
力障碍的发病率上升到2.7‰，青春
期则高达3.5‰，65岁以上老年人约
三分之一有听力障碍。

2.哪些是听力障碍高风险人
群？

!有家族性耳聋病史者
!曾有过其他耳病史，如中耳

炎、梅尼埃病
!长期暴露于噪声环境中
!有耳毒性药物应用史
!患有慢性系统性疾病，如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有不良嗜好，如吸烟、饮酒
!长期精神压力过大
3.如何预防孕前或孕中宝宝的

听力损失？
遗传因素是导致宝宝听力损失

的重要原因。加强孕前检查，尤其是
有耳聋或耳聋家族史的夫妇，或曾生
育过听力障碍患儿的夫妇，应尽量在
孕前进行遗传咨询及相关检测，可减
少遗传性听力损失的发生。孕期进
行基因检测可了解孕期宝宝是否患
有听力障碍或携带耳聋基因。孕早
期预防病毒感染，特别是风疹、巨细
胞、单纯疱疹等病毒感染，孕期耳毒
性药物的使用、孕妇糖尿病或甲低等
因素均可损害孕中胎儿的听力。因
此，孕期避免病毒感染和耳毒性药
物，加强孕妇保健是减少先天性非遗
传性听力障碍发生的重要因素。

4.如何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与
诊断？

普通病房出生的新生儿，2-3
天时接受耳声发射初筛，未通过者
于42天进行双耳复筛，仍未通过者
在3月龄内转诊至指定的听力诊断
中心进行听力诊断。重症监护病房
住院的新生儿，出院前进行耳声发
射及自动听性脑干反应筛查，未通
过者直接转诊。有的地域在新生儿
出生后3天，采足跟血进行耳聋基
因筛查，无论听力筛查是否通过，耳
聋基因筛查未通过者均应到门诊接
受遗传咨询。

5.如何预防儿童期听力损失？
小儿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较

高，反复发作可导致听力损失，
进而影响语言发育。正确喂养婴
幼儿，防止呛奶，洗澡或游泳时
防止呛水和外耳进水，预防感冒
等可减少中耳炎的发生。加强锻
炼，提高体质，减少脑膜炎、流
行性腮腺炎等病毒感染性疾病所

致的听力损失。此外，应积极
防止儿童头部外伤、减少娱乐
噪声和谨慎使用耳毒性药物。

6.怎样早期发现儿童和青少
年的听力损失？

定期进行儿童听力筛查，对早
期发现听力损失至关重要。目前，
国内儿童听力筛查的年龄为 0—6
岁，其中6、12、24和36个月龄为重
点年龄。如果发现孩子有拍打、抓
耳部等动作，或有耳痒、耳流脓等
症状，或对声音反应迟钝、语言发
育迟缓等表现，最好尽快到医院检
查听力；耳鸣可伴随听力下降出
现，若孩子主诉“耳朵嗡嗡响 ”，家
长应予以重视。

7.怎样预防成人听力障碍的
发生？

成人听力障碍常见的病因有
中耳炎、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高脂血症等）、噪声、遗传、耳毒
性药物等。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
性耳聋是常见的疾病之一，它是人
类机体老化过程在听觉器官上的
表现。对于上述情况，最重要的是
做好预防，尽量避免或延缓听力障
碍的发生。以下是一些预防措施：

!注意耳部卫生，保持耳部清
洁和干燥。

!预防感冒，及时治疗急性上
呼吸道炎症、鼻部及咽部慢性疾病
等。

!保持均衡饮食，控制高血
压、高血脂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尽量远离噪声，减少在噪声
下的暴露时间。

!如果家族中有成员诊断为
遗传性耳聋，那么该家族内所有成
员在婚育前最好进行遗传咨询和
致聋基因检测，以避免后代出现耳
聋；此外，有些情况下还需要终生
禁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

!尽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

如必须使用，一定
要遵从医嘱。

8.如何防治噪
声性聋？

噪声可引起听
力下降，无论短暂
的强脉冲噪声或长
期的噪声暴露均可
导致噪声性聋，噪
声性聋目前尚无有
效的治疗方法，重
在预防，提高噪声
防护意识很重要。

有效地控制环
境噪声是预防噪声
性聋的根本，但噪声无处不在，很难
完全避免。噪声性聋仅发生于接触
噪声后，接触噪声的人员必须了解
噪声性聋相关知识，接触噪声前做
好防护，应当配备耳塞、耳罩、防声
帽、防声通讯等防护用具；使用耳塞
或耳罩听音乐要注意控制音量和使
用时间；在有噪声的环境工作要尽
量减少噪声接触时间；如果是噪声
易感人群应尽量避免接触噪声。噪
声性聋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不会
引起人们的重视，应早发现、早干
预，避免听力进一步下降，如果急性
接触强噪声后引起听力下降、耳鸣
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总之，噪声性聋重在预防，了解
噪声性聋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加强
个人防护，定期进行听力检查，早期
发现，早期干预。

9.成人如何早期发现听力损
失？

成人可以通过在生活中自我检
查初步判断自己的听力是否正常：

!听不见／听不清楚频率较高
的声音，如门铃声、电话铃声、女性
或小孩的说话声、用指甲刮玻璃的
声音等。

!在公共场所交谈或聆听有困

难，如在餐厅、音乐厅或超市里。
!常觉得其他人说话喃喃、咬

字不清。
常要别人重复说话才能明白。
家人常抱怨您将电视机或收音

机音量调得太大。
!接听电话时常听不清对方说

的话。
!常听不见别人在背后喊您。
!在开会或小组讨论时难以跟

上别人说的话。如果上述情况有多条
同时且持续出现，就要引起重视，尽快
到专业机构进行听力检测，明确听力
受损情况，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10.听力障碍确诊后怎么办？
听力障碍确诊后，首先要确定

听力障碍的程度、性质、病因，对于
无法通过药物治疗恢复听力的患
者，需尽快选择合适的助听设备及
时进行听力康复，这是实现成功听
觉康复的前提。一般情况下，不能
恢复的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应首
选助听器进行听力补偿，还可借助
相关的辅听设备，实现更好地聆听
与交流；助听器无法获得满意的补
偿效果时可考虑植入人工耳蜗进行
听力重建，从而达到提高生活质量、
正常参与社会的目的。

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数最

多的国家，有听力残疾人 2780
万。听力残疾严重损害人的听觉言
语功能，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生活
质量，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
担。有效预防听力残疾，从源头上
避免听力残疾的发生，对维护人民
群众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听力残
疾预防工作。从1988年起，将听力
残疾预防与康复事业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1990年以来，相继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
法律法规，制订、出台多个专项规
划。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
残 疾 预 防 行 动 计 划（2016-2020
年）》，2017年国务院颁布《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对我国残疾预
防工作进一步作出部署，提出明确要
求。为推动《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16-2020年）》《残疾预防和残疾
人康复条例》的贯彻落实，结合世界
卫生组织关于2018年“世界听力日”
主题的建议，特将第19次全国“爱耳
日”宣传教育活动主题确定为：“听见
未来，从预防开始”。

联系电话：0576-82936009
路桥区残疾人联合会宣

法律知识问答

以案说法

区公证处拓展便民举措
应对节后办证高峰

本报讯（通讯员 俞为鹏）为高效办理
继承、委托等民事关系公证事项，妥善应
对节后涌现的办证高峰，区公证处全体人
员在办证高峰期放弃正常休假，确保办证
窗口人员在岗在位，并确定专人指导当事
人填写申请表，检查各种证明材料，保证
一般简单公证事项当天办结。

同时，区公证处落实各项制度，一次
性告知群众办理有关公证事项所需材料；

开辟绿色通道，优先为返乡人员办理公
证，主动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
提供预约式上门服务；强化部门协调联
动，与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对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减免办理公证服务
费。截至目前，区公证处共办理公证82
件，其中继承公证 48件，委托公证 22
件，其他公证7件，援助公证5件，满意
度达100%。

子女对老人、父母对孩子负有赡养、
抚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的
义务吗？

【案情】：
81岁的张大爷与74岁的肖老太已经

结婚50多年，育有一子一女，家庭财产存
款均由肖老太保管。夫妻俩虽已年迈，却
经常相互抱怨、指责。2011年，两人因为
家庭琐事争吵，肖老太一气之下搬离出
去，两人开始分居生活，经济上互不往来。

2017年下半年，张大爷因患病连续三
次住院治疗，生活极其困难，他多次给肖
老太打电话让她承担部分医疗费，但是肖
老太都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张大爷将肖
老太诉至法院，要求给付扶养费。

法院认为，夫妻互有扶养义务，本案
中张大爷与肖老太系合法夫妻，理应相互
关心彼此扶助，现在张大爷因生病支付一
定的医疗费用而使生活陷入困难，肖老太
作为妻子应尽经济上的帮助义务。至于
经济帮助的数额，在考虑保证肖老太基本
生活的前提下，以肖老太给付能力为限，
结合张大爷的实际需要、当地生活水平等

客观因素综合进行确定。最终，法院判决
肖老太支付张大爷扶养费6000元。

【律师说法】：
近年来，因夫妻一方患病导致夫妻感

情淡化，或一方离家不离婚、不尽扶养义
务等情况发生的婚内扶养案件，在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中愈来愈多。夫妻间的扶养，
专指夫妻之间互相扶助、互相供养的义
务。夫妻双方的扶养义务和接受扶养的
权利是平等的。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
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
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
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婚内扶养义务
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
法定义务，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
行这一义务，特别是在对方患病，或是丧
失劳动能力、有残疾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到
这一点。如果一方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
另一方可通过法律途径实现自己的合法
权益。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
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
的保障。

（俞为鹏 整理）

顾女士：我是一家公司的员工。因好
友相邀合伙创业，我曾提前一个月向公司
提交书面辞呈，表示将在30日后离职。谁
知，仅过了 12天，好友又表示不再合伙创
业。这下，我担心丢掉工作，赶紧向公司表
示要求撤销辞呈。公司却拒绝我撤销辞职
申请，在期满之日还要求我按时离职，甚至
不愿给出任何理由。请问：在辞呈中言明
的离职期限内反悔，且已经请求撤销辞职
申请的情况下，公司强行要求我按期离
职。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否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答：你无权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即用人单位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存
在“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情形。与之对应，你能否获得赔偿金，自
然也就取决于公司要求你离职，是否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属于，你便享有
对应权利；反之，则没有对应权利。而答案
却是否定的。

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
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其中
表明，劳动者只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
的辞职报告或辞职申请并不需要经过用人
单位的批准或者同意。换句话说，劳动者
递交辞职报告或辞职申请，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行为所指向的权利内容，属于解除劳
动合同的形成权。劳动者在递交辞职报告
或辞职申请时，便已完成单方作出的于某
日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除非用人
单位同意劳动者撤销申请，劳动者本身并
不享有单方撤销辞职报告或辞职申请的权
利。

结合本案，你提出了辞职，并明确表示
将在30日后离职，公司收到该辞呈之时起，
你的辞职行为便已经生效。公司不但接受
你的辞呈，甚至拒绝你撤销辞职申请，乃至
在期满之日坚持要求你离职，都是在合法
前提下处理彼此的劳动关系，你自然无权
反悔。在公司的做法既无不当也不违法的
情况下，你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无疑是既没有事实，也没有法
律依据的。

只是给车加装大灯，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递交辞呈后反悔，单位仍要我离职违法吗？

夫妻本是同林鸟 相互扶养有义务

“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
——全国爱耳日知识宣传

全媒体记者 於徐阳 摄


